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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规〔2021〕002-政府办 001

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宝政办发〔2021〕４号

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方案》已经市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3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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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
工作方案

为切实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

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4 号）和《陕西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（陕政办发〔2020〕37 号），坚决遏止耕地“非农化”，

防止“非粮化”，不断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，确保粮食播

种面积稳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

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和关于粮食生产的重

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，以稳定粮食生产

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提，坚持耕地管控、建设、激励

多措并举，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，确保粮食种植面积不

减少、产能有提升、产量不下降。按照省上下达我市的任务，

确保全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452 万亩以上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严格耕地保护和用途管制。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,对

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和用途管制。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、园地

等其他类型农用地。现有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要优先用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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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粮食生产，重点保障小麦、玉米种植面积，一般耕地主要

用于粮食、油、菜等农产品及饲草料生产。禁止占用永久基本

农田从事林果业、挖塘养殖水产、非法取土、堆放固体废弃物

或从事其他毁坏种植条件的活动，禁止闲置、荒芜永久基本农

田，积极动员农户进行复种，或采取村集体代耕代种、托管服

务等形式，防止耕地撂荒。在不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，

可按照稻渔综合种养有关技术标准，发展稻渔、稻蟹等综合立

体种养。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上，对市场明显过剩的非食用

农产品，要科学引导、合理布局，防止无序发展。

（二）加强粮食功能区监管。各县区要组织开展粮食生产

功能区划定情况“回头看”，做好剔除补划工作，确保数量划足、

质量划优。严格落实粮食生产功能区种粮属性，引导一年两熟

的粮食生产功能区恢复扩大复种、确保应种尽种，种植非粮作

物的要在一季后能够恢复粮食生产。不得擅自调整粮食生产功

能区，不得违规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建设种植和养殖设施，不

得违规将粮食生产功能区纳入退耕还林还草范围，不得在粮食

生产功能区内超标准建设农田林网。

（三）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。加快粮食生产功能区与高标

准农田建设深度耦合，引导高标准农田率先实现对粮食生产功

能区的全覆盖。支持合作社、大户等粮食规模种植新型经营主

体申报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。禁止高标准农田建设向“非

粮化”耕地布局。对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及时“上图入库”，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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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建工程管护和利用，明确管护责任，发挥工程效益。实施耕

地质量提升和保护行动，开展大中型灌区末级渠系改造和“五

小”水利工程建设，持续改善粮食生产条件。

（四）引导规范工商资本下乡。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

发展粮食生产，从事良种繁育、粮食加工流通和粮食生产专业化

社会化服务等。鼓励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开展土地股份合作、土地

托管、代耕代种等，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。细化完善农村土地

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，加快建立健全工商资本流转土地资格审查

和项目审核制度，强化租赁农地监测监管，对工商资本违反相关

产业发展规划大规模流转耕地不种粮的“非粮化”行为，一经发

现要坚决予以纠正，并立即停止其享受相关扶持政策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目标考核。市农业农村局要将全市粮食播种面

积细化分解到各县区。在粮食安全责任制年度考核中，突出对

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、耕地质量保护提升、粮食种植面积、产量

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内容的考核，提高考核指标权重，增

强考核评价的导向性和针对性。加强考核结果运用，对成绩突

出的县区进行表扬，对落实不力的县区进行通报约谈，并与相

关支持政策和资金挂钩。大力开展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

产宣传，进一步营造保护耕地、发展粮食生产的良好氛围，引

导种粮主体和农户积极发展粮食生产。

（二）强化政策支持。建立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，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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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食主产县区利益补偿和种粮激励政策。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产

生的新增耕地指标调剂收益优先用于农田建设再投入和债券偿

还、贴息。采取重大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、机械化耕种设备补

贴、贷款贴息等方式，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粮食

适度规模经营，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，建设粮食产后烘干、加

工设施，延长产业链条，提高粮食生产经营效益。引导金融机

构加大对粮食规模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，丰富涉农信贷、保险

产品，探索融资体系建设，缓解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。

（三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县区要按照本方案要求，及时组

织开展问题排查摸底，摸清存量问题底数，制定具体工作措施，

坚决遏制住耕地“非粮化”增量。要建立差异化退出机制，对非法

违规占用基本农田的依法限期退出，对在非优生区发展特色产

业（林果业）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率先退出，其他“非粮化”

行为逐步退出，防止“一刀切”。要加强本区域耕地种粮情况动态

监测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，重大情况及时报告，排查及贯彻落

实情况于 3月 20 日前报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
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发挥牵头作用，加强协

调指导和监督检查，确保主要任务、保障措施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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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印 50 份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3月 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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